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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具体的部门法律制度都是当下和未来中国社会生活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都将或可能折

射和反映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色彩和光辉。有感于邓正来教授之《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一文所提问题

的启示 ,笔者拟就近年来中国税收法制建设和税法理论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提出个人的一些判断和思

考。

在关于邓文所提出问题的讨论过程中 ,有许多人在追问邓文中所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究竟意

指什么 ;更有人批评“理想图景 ”空洞无物 ,是在玩弄大而无意义的词汇。我认为追问和批评的人至少

是未能真正领悟邓教授文章问题的精义。邓文认为中国的法律学人应该从受西方“现代化范式 ”支配

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中清醒过来 ,要意识到它并非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但邓文并没有也不可

能为读者勾画一幅中国的法律理想图景 ,他只是指出了探索思考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应该从认识

和思考我们当下置身的中国社会生活秩序以及我们应该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开始。因此 ,

邓教授只是提出了认识思考的起点和方向 ,而不是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结论。中国的法律理想图

景只能是一种区别于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适应中国国情实际和符合公平、正义以及效率等基本价值理

念的法治社会秩序。

关于法律制度设计与一国的国情实际的关系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 》中曾有过精辟的见解 :

一般地说 ,法律 ,在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 ,就是人类的理性 ;每个国家的政治法

规和民事法规应该只是把这种人类理性适应于个别的情况。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 ,应

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 ,那只能

是非常凑巧的事 [ 1 ] ( P17)
。

因此 ,他认为一国法律制度的设计 ,应该同该国的政体的性质和原则、国家的自然状态、地理因素和

人民的生活方式、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 ,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

的秩序有关系。法学家们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 [ 1 ] ( P17 - 8) 。我以为孟氏的上述见解 ,与邓教授

主张的根据中国本身定义“中国 ”,并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所基于的道理应该是一脉相同的。

中国自 20世纪 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 20世纪 90年代后确立了建立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法律体制目标和在税收领域提出了“依法治税 ”的口号后 ,财税法律制度建设较多地引进和移

植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税制成分和内容。在推进市场经济和法制现代化过程中 ,借鉴吸收西方

发达国家的法制经验确有必要 ,但外国某种法律制度的引进移植 ,即使在外国已经实践证明了其本身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 ,同样仍有一个是否以及如何适应在中国的社会土壤条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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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 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在增值税上废弃过去的实耗扣税法引进欧洲各国增值税普遍采用的

凭发票注明税款抵扣进项税额制度为例。这种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制度的特点 ,就是税法承认纳税人

付款购进货物和应税劳务时所取得的由卖方开具的符合规定记载内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构成可据以

计算抵扣纳税人进项税额的惟一合法凭据 [ 2 ] ( P1187 - 188) 。这种制度在得到纳税人切实依法遵行的条件

下 ,能够使全体增值税纳税人都得到同等的税收待遇 ,它们都有权凭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得进项税

额的抵扣 ,也有权通过开出增值税发票 ,将累积到本阶段的所有增值税额转移给下一阶段的货物或应税

劳务的购买方 ,形成环环相扣的增值税抵扣链条 ,将增值税负担最终转移到货物或劳务的消费者承担 ,

从而消除了传统的流转税 (如此前的产品税和营业税 )存在的多环节重复课税的弊病。同时 ,这种凭增

值税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制度还具有在纳税人之间形成相互制约、交叉稽核的机制 ,能够减少在传统的流

转税制下常见的纳税人采用销售不开发票的偷漏税现象。这种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制度在欧盟各国的

增值税征管实践中被证明是一种能够自动运行和有效控制、简单明确、征管成本低的税制。

然而 ,同样的制度在中国推行的结果却与西方国家的运行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在中国现行

税制下增值税发票是纳税人得以抵扣进项税额的惟一合法凭据 ,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伪造、擅自制造或出

售增值税发票 ,以及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和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各

种偷逃增值税和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现象。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运行相当成功的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

制度 ,在中国推行却遇到难以解决的突出矛盾 ,运行效果不佳成本很大 ,不仅造成税款大量流失 ,而且严

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使得我国的增值税制度变得十分复杂 ,没有了在西方国家的简便易行、偷

漏税少 ,征管成本低的优点。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中国税法学者的认真思考 ,类似这样的“南橘北枳 ”现

象在中国其他部门法的具体制度建设过程中也有。

埃里克 ·A·菲尔德曼指出 ,成功的法律移植是外来法律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的深度融合 ,并且会继

续成长 ,而简单地嫁接外来的法律规则并不能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 ,还只是一个真实实践之外的装饰

物 [ 3 ] ( P1320 - 321)
。中国走上依法治税道路的时间不长 ,在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税收法制过

程中 ,我们的确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税制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但中国的税法学者和税制设计者不能

“漠视 ”对中国本身的国情实际和社会文化的认识和关注 ,应该从认识中国的国情实际和社会现实文化

特点出发 ,探索设计适合于在其中有效运行的税收法制和管理方法 ,而不应盲目地追求税制的“现代

化 ”和与国际惯例接轨。

如果法律的兴废、修改首先关注并集中关注如何‘现代化 ’,如何满足未来社会的需要 ,那

么法律就势必不再是经验性的了 ,而是成为某个理想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逻辑需求的延伸 ,成

为一种普适性并且在理论上不容许地方性知识的原则。这样一来 ,法学家们必然以概念为中

心 ,以理念为中心 ,以法条为中心 ,以书本为中心 ,以对外国法条之知代替对中国社会之知 ,以

逻辑之知替代生活之知 ,法律所必须回应的社会现实问题势必会为之遮蔽 ,甚至被有意识地牺

牲了。这也势必造成更多的法律制定出来之后 ,却难以在社会中实际发挥有效的和积极的作

用 ,而只是一种看上去漂亮的间架性结构 [ 4 ] ( P132)
。

上述凭发票注明税款抵扣进项税额的增值税制度 ,是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在欧洲各国普遍推行的。

这种需要纳税人普遍有较强的商业道德诚信观念和自觉守法履行税法规则意识配合的税收征管制度之

所以在这些国家能够成功运行 ,与它们经过长期的商品和市场经济发展形成的社会文化、宗教影响以及

法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些国家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下 ,纳税人如果随意违背商业道德和诚

信原则行事 ,或者故意违反税法不履行纳税义务 ,他就很难在市场和社会上立足生存。而当下的中国并

不具备适应这样的税收管理制度运行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基础。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 :

尽管 20世纪中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 ,中国的最广大的区域仍然是农村 ,最广大的

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 ,在那里 ,生产仍然是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 ,基本上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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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熟人社会、乡土社会。中国的城市地区已经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了 ,陌生人的关系增加了 ,

但由于单位制 ,由于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总是相对稳定并追求稳定 ,以及大量农民进入

城市 ,熟人社会的行为习性在城市地区也并不罕见 ,即使是商贸交往上也无法避免。在这个意

义上 ,中国城市是一个“关系社会 ”,或称之为“网络化的熟人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 ,那种完

全以陌生个体为前提假设的理想型现代法律就很难发挥立法者所预期的作用 [ 4 ] ( P132 - 33) 。

在这样一种熟人社会中 ,日常实际支配约束人们行为的是关系、人情之类的潜规则。在这种重人

情、讲关系的文化氛围中 ,有人即使触犯了法律 ,只要通过关系网络疏通说情 ,往往就能减轻甚至逃避法

律的制裁 ,从而容易形成违法被处罚的预期成本很低的社会心理。这样在无须成本投入就有较大利益

诱惑的情形下 ,例如虚开、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获得巨额经济利益 ,就会有不少的人 (甚至包括执

法人员 )敢于以身试法。

“我们的时代要求我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制定并实施大量符合国际社会所遵循的一般性法律原则

的同时又兼顾中国的文化传统 ———无论是旧传统还是新传统 ———形成的各种习惯 ,而这在法学上就凸

显为法律的移植与法律的本土化问题。”[ 5 ]回顾近 20年来中国的税法学研究 ,笔者以为我们对西方的

税制内容和税法理论关注得多 ,而对中国税制成长和运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基础的认识分析不足 ;主张

借鉴和吸收国外某种税制模式、税收原则或具体制度的建议较多 ,而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和社会实

际 ,论证设计它们在中国税制中的具体实施条件和方案的成果偏少。近年来 ,中国的财税法制正在酝酿

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在关于增值税的改革方面 ,国内税法学界压倒多数的声音是主张向国际惯例靠拢 ,

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欧盟国家普遍实行的消费型增值税 ,但对中国改行消费型增值税可能带来

的各种影响和实施条件却缺乏全面充足的分析研究 [ 6 ]。又如我国个人所得税制课税模式的改革 ,税法

学者们几乎一致的建议是应该改目前的分类税制模式为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制模式 ,并最终向综

合税制模式过渡 [ 7 ] ( P1215 - 216)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一般民众依法纳

税观念薄弱的国度里 ,能否以及如何建立推行纳税人主动自觉申报纳税制度 ? 纳税人不申报 (这个问

题实际上在目前的分类税制下已经存在 )和申报不实的问题能否通过加强税务管理解决 ? 我们对这类

关系混合税制模式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问题似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估计。因此 ,在税法方面同样也存

在这样的现象 ,税务部门往往抱怨立法部门脱离实际、立法部门也常常责备税法理论界脱离实际 ,而税

法学界又每每抨击立法部门观念保守 ,跟不上依法治税的时代要求。要改变这种现状 ,笔者以为中国的

税法学者在研究国外税法经验的借鉴移植的同时 ,应该更多地重视研究税法的本土化问题。而后者又

要求我们的税法学者应开阔视野 ,对自己置身其间的中国社会生活秩序有更多的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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